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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所詢公務人員考績法（以下簡稱考績法）第14條第1

項但書規定，機關長官僅有一級時，得否不設置考績委員

會相關疑義一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民國107年7月31日府人訓字第1070148515號函。

二、查76年1月16日施行之考績法第14條第1項規定：「各機關

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，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，

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，機關長官執行覆核後，送銓敍機關

核定。但長官僅有一級或因特殊情形不設置考績委員會時

，得逕由其長官考核。」（按：源於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

績法及舊制公務人員考績法）斯時之「長官僅有一級」或

「因特殊情形」均得不設置考績委員會。該條項曾於86年6

月4日修正前段之核定權責機關，90年6月20日再修正成為

現行規定，修正之意旨略以：「……公務人員因辭職、退

休、資遣、死亡或留職停薪等均可隨時辦理另予考績，由

於是類人員係於可辦理另予考績事由發生後便得辦理另予

考績，為求簡化考績程序，爰規定是類人員非於年終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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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另予考績得不經考績委員會核議，逕由其長官考核。又

因情形特殊，例如：機關首長、單位主管及受考人總數少

於或等於考績委員會委員法定人數、或機關考量特殊情況

，報經上級機關核准而不設考績委員會者，均得逕由其長

官考核。復以考績免職處分將改變公務人員身分，允宜審

慎，因此增列不設考績委員會之機關對屬員所作之考績免

職處分，應送經上級機關考績委員會考核之規定。……」

。是依本部91年11月28日部法二字第 0912172269 號書函

略以，各機關有「長官僅有一級」或「因特殊情形報經上

級機關核准後」，均得不設置考績委員會；至「非於年終

辦理之另予考績」之情形，係為求簡化考績程序，得不經

考績委員會核議，逕由其長官考核。

三、基上，依考績法第14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機關如有「長官

僅有一級」之情形，得不設考績委員會，倘不設考績委員

會之機關，其所屬公務人員之考績，除考績免職人員應送

經上級機關考績委員會考核外，得逕由其長官考核，尚不

生本部前開書函與考績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及考績委員會組

織規程扞格之疑義。又上開但書規定並非禁止是類機關不

得設置考績委員會，該等機關如組設考績委員會並執行考

績程序時，其所屬人員考績，仍應依考績法第14條第1項

前段規定考績程序辦理，而平時考核獎懲程序則於性質相

符下，參採考績之相關程序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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